
一建法规新增考点总结

考点一、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

1.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制度

事故报告主

体

(1)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

责人。

(2)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

灭有关证据。

（3）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由总承包单位负责上报事故

事故报告内

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 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 事故的

简要经过;

(4) 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

直接经济损失;

(5) 已经采取的措施; (6) 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事故造

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事故报告要

求

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故相应应急预案，或者采

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事故发生地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其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

援。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2.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制度

事 故 调 查

主体

（1）特别重大事故-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重大事故-省级人民政府；

较大事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

（2）各级政府可以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

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3）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

调查组进行调查

（4）上级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由下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事故。自事

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 7 日内)，因事故伤

亡人数变化导致事故等级发生变化，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由上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的，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另行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5）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不在同一个县级以

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负责调查，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

当派人参加

（6）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

院派人参加。事故调查组组长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主

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

事 故 调 查

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1)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2)认定事故的性

质和事故责任；



要求 (3)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4)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5)提交

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

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

限最长不超过 60 日。

事 故 调 查

报 告 的 内

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2)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3)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直接经济损失；(4)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5)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

责任者的处理建议；(6)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考点二、工资支付保障

最低工

资保障

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

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①延长工作时间工资；②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

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③福利待遇等。

工资支

付保障

应支付工资：

（1）假期工资保障。劳动者依法享受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

（2）合同解除工资保障。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

（3）非因劳动者原因工资保障。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

支付周期内的；

（4）参加社会活动工资保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加班工资：①工作日加班：不低于 150%的工资报酬；②休息日工作又不安排补休：

不低于 200%的工资报酬；③法定休假日：不低于 300%的工资报酬。

农民工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与农民工书面约定或者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工资支付周



工资支

付保障

制度

期和具体支付日期足额支付工资。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1）工资保证金按工程施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原则上不

低于 1%，不超过 3%，单个工程合同额较高的，可设定存储上限。施工总承包单

位在同一工资保证金管理地区有多个在建工程，存储比例可适当下浮但不得低于施

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的 0.5%。

（2）施工合同额低于 300 万元的工程，且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在签订施工合

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各地区可结合行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实际，免除该工程存储工资保证金。

（3）工资保证金使用后，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自使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工资

保证金补足。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总包单位——应当在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开立专用

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失

信 联

合 惩

戒 管

理

列入失信联合惩戒

名单的情形

（期限 3 年）

（1）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认定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数额标准的；

（2）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

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提前移出失信联合

惩戒名单的情形

（1）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2)自改正之日

起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满 6 个月的：(3)作出不再拖欠

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的

不得提前移出失信

联合惩戒名单的情

形

（1）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期限内再次发生拖欠农民工工

资违法行为的；（2）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正在刑事

诉讼期间或者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考点三、建设工程水污染防治

排污许可

排污行为发生之前向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

的，应当分别向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审批部门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

测规范，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

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建设项目

的水污染

防治

（1）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

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2）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

设项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

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3）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不得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建设

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查明工程建设范围内地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相

关情况。

（4）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排水管网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

当与施工单位、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

措施。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

拆除、改动方案，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

费用。

施工水污 （1）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染防治 （2）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

（3）报废矿井、钻井或者取水井等，应当实施封井或者回填。

（4）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不再缴纳排污费。


	一建法规新增考点总结
	考点一、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
	考点二、工资支付保障
	考点三、建设工程水污染防治

